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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号: 599﹚ 

 

更换核数师更换核数师更换核数师更换核数师 

 

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宣布委任京都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

所为其香港新成员所。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庄柏宣布已落实一份合并协议，并将

以另一执业会计师之名义执业。本公司接获庄柏发出之辞任函，表示彼等已辞任本公司核

数师，自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由于董事会希望继续采用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的香港成员所提供之服务，故董事会委任京都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核数

师，由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以填补庄柏辞任所腾出之空缺。京都天华﹙香港﹚

会计师事务所将留任直至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宣布，董事会委任京都天华

（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核数师，由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京都天华﹙香

港﹚会计师事务所将留任直至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大会结束为止。 

 

 

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宣布委任京都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

所为其香港新成员所。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庄柏会计师行（前称均富会计师行）

﹙「庄柏」﹚宣布已落实一份合并协议，并将以另一执业会计师之名义执业。本公司接获

庄柏发出之辞任函，表示彼等已辞任本公司核数师，自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九日起生效。由

于董事会希望继续采用均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香港成员所提供之服务，故董事会审核委

员会经过考虑后决定委任京都天华﹙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核数师，由二零一一年

一月十九日起生效，以填补庄柏辞任后所腾出之空缺。 

 

庄柏已确认，并无任何事宜须知会本公司股东。 

 



董事会及董事会辖下审核委员会确认，并无其认为与更换核数师相关之事宜须知会本公司

股东。 

 

 

 

 

承董事会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叶富华 

公司秘书 

 

 

香港，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包括六名执行董事，即谢新法先生、谢新宝先生、刘绍新先

生、易启宗先生、冯焯衡先生及谢汉杰先生；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绅士、黄华先生及温思

聪先生。 


